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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東華大學教育行政與管理學系 
九十八學年度第二學期第 1次系課程小組委員會議紀錄 

 
會議時間：九十九年二月二十四日（星期三）上午 11:00 

會議地點：敬業樓二樓 208教室 

主持人：范主任熾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連梅秀 

出席人員：系課程小組委員全體委員 

一、 主持人報告：(略) 

二、上次會議執行情形： 
案由決議:照案通過學系課程地圖統整方案期末報告案。 

 

三、討論提案： 
案由一:討論本系99學年度課程規畫異動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為強化學生領導學術研究與實務經驗，碩士班與學校行政教師在職進修碩

士班之<學校領導與決定研究>更名為: <學校領導研究>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另大學部文教事業經營學程新增「實務商業英文/二年級下學期

開課」，續提院課程會議審議。 

 

案由二:討論本系學生多元生涯輔導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為增進學生生涯就業競爭力 

1. 學期辦理活動:辦理國家考試講座、教師甄試面面觀、研究所考試經驗

談。 

2. 請班級導師輔導所有學生建置<電子學習履歷>。 

3. 系友回娘家:邀請本系所畢業生辦理就業經驗談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安排時間先向系上老師介紹電子學習履歷。 

 

案由三:討論週末班課程授課順序案，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研究所課程開課按往例每班每人開設一科。各班引導研究與獨立研究全體 

        教師平均分擔。為利學生強化學術研究方法學科，調整開課順序: 
       一上開設:教育研究法、教育統計研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一下開設:質性研究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，「學校領導研究」移至二年級下學期開課。 

 

案由四:討論教師精進教學與課程規劃案。 

說  明：1.本系任課教師全面落實學生期中教學建議意見調查。 

        2.定期召開各科教學社群會議。 

        3.請教師利用東華 e學苑教學平台：建置教材、課程討論、作業繳交等。 

        4. GPA未達 2.0不及格者，請導師與任課教師強化輔導。 

決  議：將 GPA未達 2.0不及格者名單送交該生新任課教師強化輔導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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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臨時動議  
案  由:請討論 96 及 97級大學部學生必修課程學分認可案。 

說  明：因合校緣故，美崙校區由 98學度起施行課程學程化。本系 96及 97級學生

有些必修課程未通過，但因課程學程化之故而致學分數有變動，是否准以

學程院基礎或系核心 2 學分課程認抵原 96 及 97 學年之本系 3 學分必修課

程。 

決  議：經詢問註冊組得到答覆畢業總學分仍須為 128 學分，因此學生仍須加修一

門選修課以滿足畢業總學分數。 

 

五、散會 


